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接受特定客戶授權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作業自律規則說明
	條次
	條文內容
	說  明

	第一條
	為提升期貨市場交易之效率，特訂定本規則。
	本規則訂定之目的。

	第二條
	本規則所稱之授權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作業，係指特定客戶以書面授權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依臺灣期貨交易所公告「選擇權契約保證金計收方式」之組合部位保證金，自動代客戶進行組合或拆解，無須逐筆取得客戶之同意。
	明定授權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之作業定義。

	第三條
	本規則所稱特定客戶，係指符合以下條件之一者：

一、專業機構投資人：國內外之銀行、保險公司、票券金融公司、證券商、基金管理公司、政府投資機構、政府基金、退休基金、共同基金、單位信託、證券投資信託公司、證券投資顧問公司、信託業、期貨商、期貨服務事業、槓桿交易商。
二、最近一期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之財務報告總資產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之法人或基金。但中華民國境外之法人，其財務報告免經會計師查核或核閱。
三、同時符合下列條件之自然人：

  （一）提供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上之財力證明。

  （二）具備充分之金融商品專業知識或交易經驗。

（三）出具載明由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登記合格之業務員向其詳盡說明授權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作業之處理原則、執行限制、相關權利義務關係及風險注意事項，並確認已受充分告知及瞭解且同意簽署為特定客戶之聲明書。

前項第三款第二目所稱自然人特定客戶應具備充分之金融商品專業知識或交易經驗，係指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一、曾任職於證券、期貨、金融或保險機構，或有其他學經歷足資證明具備期貨專業知識者。
二、同時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開戶滿六個月。

（二）提出最近一年於期貨市場交易滿二十筆之證明；開戶未滿一年者，亦同。

  （三）未有期貨交易違約紀錄。
	參酌本公會「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接受特定客戶授權委託自律規則」第二條規定，明定得授權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作業交易人之資格條件。

	第四條
	期貨商或期貨交易輔助人接受特定客戶授權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作業，應充分告知授權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作業處理原則、執行限制、相關權利義務關係及風險注意事項。
	明定應將處理原則、限制、權利義務及風險充分告知客戶。

	第五條
	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接受自然人特定客戶授權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作業，應訂定符合下列各項之內部管控措施： 

一、應對客戶屬性或適當性作充分之評估及瞭解。

二、應告知客戶授權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作業處理原則、執行限制、相關權利義務關係及風險注意事項。

執行特定客戶授權範圍內之組合拆解作業，均應留存作業紀錄，以利查閱及追蹤管理。
	明定業者辦理本作業時，應訂定內部管控措施，並留存紀錄。

	第六條
	特定客戶授權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執行期貨交易帳戶內持有部位之組合及拆解作業之期限不得超過一年，一年期滿須重新申請，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受理客戶申請時應重新審查客戶是否符合資格條件，並評估繼續使用該作業之適當性。
	明定聲明書之有效期限及重新審查之規定。

	第七條
	特定客戶授權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執行期貨交易帳戶內持有部位之組合及拆解作業後，得隨時以書面通知期貨商貨、期貨交易輔助人終止授權。
	明定客戶得隨時終止授權之規定。

	第八條
	期貨商、期貨交易輔助人接受特定客戶之授權執行部位組合及拆解作業，如遇客戶交易糾紛情事時，應即依照內部控制制度所訂之交易糾紛處理程序辦理。

經前項程序，若發現糾紛之發生可歸責於經辦人員之疏失或違規，則當依相關法規或公司之內部控制制度處理，若係客戶之疏失或惡意之行為，仍應依相關法規處理。
	明定遇交易糾紛之處理原則。

	第九條
	本規則經理事會通過並報主管機關備查後公告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規則發布及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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